附件2：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创新实践奖励分认定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认定细则适用于包括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课题立项及其他按规定予以认定智育测评分中创新实践奖励分的竞赛项目或课题立项。
所认定的竞赛项目或课题立项的组织或主办单位须为教育部等中央部委、福建省教育厅等省级机关、福建师范大学（含机关部处）或福建师范大学各学院（含各学院团委）。
二、认定原则
获奖个人的具体加分按照获奖团队加分总分与每个人的实际作用，由获奖团队指导老师与队长商定，经指导老师签字确认、项目所属第一学院加盖学院公章审核后，方可予以认定。
认定时应依据“竞赛项目加分认定方式”中规定的（一）（二）（三）（四）的先后顺序，逐级匹配相应的认定方式，在无法满足（一）的前提下递推至（二），无法满足（二）的前提下递推至（三），以此类推，不得随意选择认定方式。
三、竞赛项目加分认定方式
（一）对于能出具项目所属第一学院盖章确认的《创新实践奖励分加分认定意见书》(附件2-1）的，按照其中出具的个人加分情况进行认定，具体加分的计算依据附件1。
（二）对于无法出具项目所属第一学院盖章确认的《创新实践奖励分加分认定意见书》的，应当依据比赛奖状中成员排序认定。若存在奖状未下发或奖状未体现团队具体成员的情况，以学院一级向学校有关部门申请查询报名材料或公示材料的团队成员排序为准，以其成员排序进行加分认定。加分计算公式如下：
[image: ]
	级别
	名次
	团队成员人均加分
	团队成员最高加分

	国家级
	特等奖（金奖）
	20
	20

	
	一等奖（银奖）
	17
	20

	
	二等奖（铜奖）
	15
	17

	
	三等奖（入围奖）
	14
	15

	省级
	特等奖（金奖）
	13
	13

	
	一等奖（银奖）
	9
	13

	
	二等奖（铜奖）
	6
	9

	
	三等奖
	4
	6

	
	优秀奖
	3
	4

	校级
	一等奖（金奖）
	4
	6

	
	二等奖（银奖）
	3
	4

	
	三等奖（铜奖）
	2
	3

	
	优秀奖
	1
	2


（三）若前两种认定方式所需材料均不充分的，则依据项目所属第一学院开具的《参赛项目团队成员证明》（附件2-2）进行加分认定，该证明由同学自备，加分计算方式同（二）。
（四）若前三种认定方式所需材料均不充分的，须开具《项目团队成员参与证明》（附件2-3），按项目获奖级别、名次的【团队成员人均加分的一半】予以加分认定。
四、课题立项加分认定方式
（一）对于能获得项目所属学院盖章确认的《创新实践奖励分加分认定意见书》的，按照其中出具的个人加分情况进行认定，具体加分的计算依照附件1。
（二）对于无法获得项目所属学院盖章确认的《创新实践奖励分加分认定意见书》的，可以依据结项证书中成员认定。若证书未下发的，须提供大创系统团队成员截图等具备同等效力的证明。若无法提供的，须向学院报备，由学院向学校有关部门查询结题材料等，以名单中实际成员为准进行加分认定。加分不区分负责人和成员间排序，默认按照【团队总分/成员数量=人均加分】的算术平均分计算规则认定个人加分。
（三）若前两种认定方式所需材料均不充分的，则依据所属学院开具的《参赛项目团队成员证明》（附件2-2）进行加分认定，该证明由同学自备，加分计算方式同（二）。
五、其他
（一）对于跨越学年开展的创新创业竞赛，同一类型竞赛中的同一项目已在较低级别竞赛获奖，且正在参加较高级别竞赛尚未获奖的，可以选择以下两种加分方法：
1.本学年综测按已在低级别竞赛中获奖加分，若下学年在较高级别竞赛获奖，可在下学年以【高级别获奖加分与已认定的低级别获奖加分的差额】予以加分认定。
2.在下学年高级别竞赛获奖的前提下，可以将本项目所有的加分累积到下学年认定，本学年不对低级别竞赛获奖进行加分认定。但若后续高级别竞赛未获奖，由于低级别竞赛的获奖时间属于上一学年，则不再予以补充认定。
（二）若奖状上没有团队成员名单，按报名材料或公示材料上的实际名单为证，并由指导老师签字确认，所属学院盖章认定。 

附件2-1
[bookmark: _Hlk98605318]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创新实践奖励分
加分认定意见书

兹有xx学院xxx项目在xxx比赛中荣获xx奖（或“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类）/（创业训练类）/（创业实践类）立项并顺利结题”/“获得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重点课题立项/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一般课题立项并顺利结题”），该项目由xxx老师指导，xxx同学负责,团队成员xxx、xxx、xxx、xxx、xxx、xxx...。
根据《福建师范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规定》中创新实践奖励分施行办法，对以下同学综测智育测评分中的创新实践奖励分予以认定，详见下表：

	竞赛全称
	

	参赛项目
	

	团队总人数
（本科生）
	   人
	获奖等级
	  奖

	团队总分
	   分
	人均加分
	  分

	姓名
	年级
	专业
	学号
	个人加分

	xxx
	20xx级
	xxx
	
	  分

	xxx
	20xx级
	xxx
	
	  分

	...
	...
	...
	...
	...

	
	
	
	
	

	
	
	
	
	



学生负责人：____________（签字）

指导老师：____________（签字）

学院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2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参赛项目团队成员证明

兹有xx学院xxx项目在xxx比赛中荣获xx奖（或“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类）/（创业训练类）/（创业实践类）立项并顺利结题”/“获得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重点课题立项/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一般课题立项并顺利结题”），该项目由xxx老师指导，xxx同学负责,团队成员（含研究生）排序如下：

	姓名
	年级
	专业
	学号
	排序

	xxx
	20xx级
	xxx
	
	1

	xxx
	20xx级
	xxx
	
	2

	...
	...
	...
	...
	...

	
	
	
	
	

	
	
	
	
	



学生负责人：____________（签字） 

指导老师：____________（签字） 

学院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3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项目团队成员参与证明

[bookmark: _GoBack]兹有经济学院xxx同学（学号：xxxxxxxxxxxx）参与xx学院xxx项目，在xxx比赛中荣获xx奖（或“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类）/（创业训练类）/（创业实践类）立项并顺利结题”/“获得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重点课题立项/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一般课题立项并顺利结题”），该项目由xxx老师指导，xxx同学负责。

证明人：____________（签字） 

学院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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